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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能源监管办 12398 热线投诉办理

监管细则（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更好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进一步加

强对能源企业办理 12398 能源监管热线投诉事项的监管，保障

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根据国家能源局《12398

能源监管热线投诉处理办法》，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对 12398 热线投诉办理的监管坚持依法、为民、客

观、公正、高效原则。

第三条 江苏能源监管办对12398热线转江苏能源企业办理

的投诉事项开展全过程监管，及时掌握能源企业办理、答复等

情况，重点监管办理时限、办理质量、答复规范性、责任认定

等。

第四条 发现能源企业投诉处理不当的，可采取预警提示、

约谈、责令整改、通报等方式进行督办、处理。发现能源企业

存在违反有关能源法律、法规、规章行为的，依法依规进行查

处。

第五条 充分发挥 12398 热线平台的信息支持作用，以平台

为基础开展投诉事项督办、抽查、检查等，依规录入相关监管

信息。

第六条 能源企业应建立 12398 热线投诉事项办理制度，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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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内部业务处理流程，完善相应评价考核机制，压实投诉办理

主体责任。做好热线办理人员业务培训，熟练掌握 12398 热线

相关政策和要求。

第二章 接收和办理

第七条 江苏省电力公司统一负责涉电力领域12398投诉工

单的接收转办流程管控，督促所属供电企业依法合规、高质高

效办理相关投诉事项。其他能源企业对承办的投诉工单负主体

责任。

第八条 12398 热线中心派发的工单，原则上不能变更工单

类别。派发对象错误的，相关能源企业应当及时通过系统回复

并上传情况说明，同时报告江苏能源监管办。

第九条 能源企业应严格按照《12398 能源监管热线投诉处

理办法》第九条、第十条规定做好投诉事项的办理和答复。应

予书面答复的，及时给予书面答复，并做到依法合规、内容完

备。

投诉事项办结后，按照《12398 能源监管热线投诉处理办法》

第十一条规定及时在 12398 热线系统中记录反馈办理情况。

第十条 江苏能源监管办对投诉工单办理进度滞后、处置明

显不当等问题进行预警提示或督办，结合现场监管和非现场监

管手段，可要求相关企业书面报告情况，必要时进行监管约谈、

限期整改。涉及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查处。

第十一条 江苏能源监管办发现投诉事项有以下情形的，可

直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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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能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或风险的；

（二）可能引起群众强烈关切、产生较大社会舆情的；

（三）可能对江苏能源行业产生重大影响的；

（四）涉嫌严重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的；

（五）其他需直接调查的情形。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十二条 江苏能源监管办定期对能源企业已办结投诉事

项进行抽查，重点抽查回访不满意、诉求集中或反复反映、新

能源新业态相关事项等，并在 12398 热线系统记录抽查情况。

第十三条 对抽查发现问题按以下情形处理：

（一）能源企业存在办理超期、敷衍塞责等问题的，责令

整改；

（二）能源企业处理意见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结论

不当等问题的，责令重新调查处理，相关企业应在限期内处理

并反馈结果；

（三）能源企业答复内容弄虚作假的，责令重新调查处理，

并依法依规进行查处；

（四）能源企业涉嫌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依规进行

查处。

第十四条 江苏能源监管办对申诉事项作出支持申诉请求

决定的，责令被申诉人整改并督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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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江苏能源监管办与供电企业建立月度会商机制，

聚焦突出问题、多发问题、敏感问题等开展研讨，对供电企业

下达督办任务清单，明确整改要求和时限，实行销号管理。

第十六条 12398 热线投诉办理各项重要指标纳入供电优质

服务评价体系，包括且不限于及时办结率、办理满意率、投诉

申诉率、申诉有责率等。

第四章 信息报送

第十七条 江苏省电力公司每月5日前向江苏能源监管办报

送上月 12398 投诉事项办理情况分析报告（95598 热线月度分析

报告同步报送）。每年 7 月 15 日前报送上半年分析报告，次年

1 月 15 日前报送本年度分析报告。

报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办理总体情况、主要类型、典型

问题、地区情况、有责处理情况、重点措施、以及投诉及时办

结率、满意率、有责率、属实率等重要指标分析。

第十八条 有关能源企业要加强 12398 投诉事项分析，深入

挖掘群众诉求中存在的苗头性、倾向性、普遍性问题，提出完

善政策措施，相关信息和重大事项及时报告江苏能源监管办。

办理投诉过程中发现重大问题第一时间报告。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试行期三年。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江苏能源监管办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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